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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的优化离岸收入豁免制度（FSIE制度）

在这两部分中的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了我们的观点：(i)作为集体投资计划的基金应排除在拟议优化
的FSIE制度外；(ii)准确定义范围内的离岸被动收入; (iii)向纳税人确保，只要所有相关活动，无论
多么微少，只要在香港进行，就应视为满足经济实质要求；(iv) 具体界定用于确定资本性质的处置
收益的地域来源规则；以及 (v) 引入报税表的补充表格，以方便纳税人遵从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
合规要求。

观点1-- 作为集体投资计划的基金应排除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外

目前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免税基金在香港获得范围内的离岸被动收入是否会被纳入为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范围内，

因为目前香港的统一基金豁免制度（UFE）所给予的税收豁免或许不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离岸收入。

如果这些离岸收入不属于UFE下的免税收入，而且只是不属于香港目前的利得税地域来源制度的征税范围，那么在香

港收到的这些离岸收入就有可能落入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征税范围内。这个税收后果将破坏普遍接受基金作为集体

投资计划的税收中立性概念。

除了注意到上述情况外，在与欧盟的澄清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还可以基于他们商定的拟议优化的FSIE制

度的受涵盖纳税人应仅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下“跨国企业集团”和“成员实体”

的定义。这是因为根据《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跨国企业集团的“成员实体”一词被定义为不包括“排除成员”，

包括退休金、作为跨国企业集团最终母公司的投资基金或房地产投资工具以及此类投资基金或工具所雇用的某些特殊

目的实体。

在这个问题上得到欧盟的积极响应，对于保持香港作为包括家族办公室在内的基金运作的首选区域地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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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2-- 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应准确界定范围内的离岸被动收入

咨询文件指出，四类离岸被动收入将被纳入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范围下，即：（i）利息；（ii）知识产权收入（IP

收入）；（iii）股息；以及（iv）股票或股权的处置收益（处置收益）。

政府表示，只要有关的离岸收入属于这四个类别中的任何一个，无论其是通过积极的商业运作还是被动地获得，它们

都将被纳入范围内。

例如，咨询文件指出，金融机构获得的利息收入将纳入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范围内，只是指出这种收入首先不太可

能是来自于离岸。

因此，股票交易商处置股票的收益或许也在范围之内，无论这些收益是资本性的还是收入性的，只要它们是来自于离

岸，便会落入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范围内。同样，IP收入，无论是来自于许可或分许可业务，或许也列入范围内。

欧盟针对这四类离岸被动收入的做法，或许是由于担心这类收入来自流动性较强的业务，更容易受到税基侵蚀和利润

转移的影响。

然而，关于利息收入，目前仍不清楚是否只包括与贷款有关的利息，政府只表示构成利息的内容将遵循该术语的普通

含义。

从税务角度而言，“利息”通常被视为“一个人使用或保留属于另一个人的或欠另一个人的一笔钱的代价或补偿”，

因此，在与欧盟的澄清中，政府应寻求将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利息范围限制在与金钱贷款有关的利息。否则，其他

类型的融资收入，如融资租赁的费用或逾期贸易应收账款的利息可能会被纳入范围内。

观点3-- 向纳税人确保，只要所有的相关活动，无论多么微少，都是真正在香港进行的，就会被认为符
合经济实质的要求

根据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在香港收取范围内离岸的非IP收入，如果不符合经济实质要求将被征税，除非可获提供单

边或双边税收抵免。

就IP收入而言，受涵盖纳税人将需要满足关联法要求。作为满足经济实质要求的另一个选择是，如果满足参股免税的

条件，在香港收到的离岸股息和处置收益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也将不被征税。

经济实质的要求将被定义为就相关活动在香港 (i) 雇用适当数量的合资格员工； (ii) 并发生适当金额的运营开支，即这

两个参数没有具体的客观门槛。此外，只要受涵盖纳税人所监控的外包活动是在香港进行的，就可以允许受涵盖纳税

人将相关活动外包。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受涵盖纳税人可能无法确定任何合资格的人士或经营支出是全职受雇于或专门用于产生范围内

的离岸收入的相关活动，例如，就向关联方提供的普通贷款获取的利息，以「提供信贷」测试方法申报为来自于离岸。

因此，我们希望税务局能够向纳税人确保，只要所有的相关活动，无论多么微少，都是真正在香港进行的，就会被视

为满足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的经济实质要求。否则，香港的地域来源征税原则将会进一步受到破坏。

观点4 -- 具体界定用于确定资本性质的处置收益的地域来源规则

与香港不同的是，在欧盟最近一次对FSIE制度进行审查之后，新加坡现时采用已久的FSIE制度并不需要进行任何修订。

虽然新加坡现时的FSIE制度下的“汇款基础”征税法与香港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一个明显的例外

是，资本性质的处置收益将不需要在新加坡纳税，即使这些收益被汇到新加坡。

据了解，欧盟迄今拒绝将资本性质的处置收益排除在香港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范围之外。尽管如此，鉴于只有范围

内的“离岸”被动收入才会受制于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香港必须在欧盟同意的情况下，在法例或税务局的行政指引

中具体界定用于确定资本性质的处置收益的地域来源规则。

这是由于香港现时法庭案例确立的地域来源规则可能只适用于属于收入性质的处置收益，因此税务局有必要具体界定

用于确定资本性质的处置收益的地域来源规则。

政府还应该与欧盟澄清，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处置损失是否可以与处置收益相抵消。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随着修订条例草案和相关行政指引计划在本月较后时间或11月初发布，以及新法例将于2023年1月1日生效，客户现在

应该审查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将如何影响他们目前的业务运营或其股权投资的持有结构。如果你需要帮助或对拟议优

化的FSIE制度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你的税务顾问。

观点5--引入报税表的补充表格，以方便遵从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合规要求

如同为方便纳税人遵守香港的各种税收优惠制度而引入的补充表格一样，也应该为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引入补充表格。

补充表格的设计应尽可能方便用户。例如，关于是否满足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的经济实质要求，补充表格可以简单

地提供电子滚动选项，让纳税人选择适用于他们的（i）雇用的合格人员数量和（ii）经营支出的范围。此外，鉴于不

会为这两个参数设定具体的门槛，补充表格可提供一个选项，让受涵盖纳税人确认产生有关范围内离岸被动收入的所

有相关活动是在香港进行或受监控进行的，并提供一个空间让受涵盖纳税人在适用时加入简短解释。

此外，鉴于范围内的离岸被动收入从产生到收取可能相隔一段很长的时间，税务局或可以考虑在有关收入在报税表中

申报为离岸收入后，立即审查相关受涵盖纳税人是否满足经济实质要求，然后每年发出确认。

然而，如果受涵盖纳税人已经从税务局局长那里获得了关于满足经济实质要求的有利事先裁 定或非正式意见，那么就

不需要提供上述信息。

其他要求在补充表格中提供必要信息的问题，例如，任何税收抵免和参股免税的细节，同样应以尽可能容易理解的方

式制定，必要时为问题提供解释性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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